
政府采购网上服务市场合同政府采购网上服务市场合同

编号： 11NMB166407920252801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通化市医疗保障局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吉林冰馨律师事务所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 通化市本级 国家机

关、事业单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 吉林通化服务市场-法律服务-吉林冰馨律师事务所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 吉林通化服务市场-

法律服务-吉林冰馨律师事务所 服务协议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吉林通化服务市场-法律服务-吉林冰馨律师事务所 服务事宜，双方经协商

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    

金额单位：元

    

序
号

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
采购数

量
计数单

位
成交单

价
小计

1 吉林冰馨律师事务
所法律服务

- -

咨询能力:专业技术资格
证书-律师证,品牌:,服务
方式:远程+现场服务,咨
询类型:常年法律顾问,服

务周期:一年

1 件
30000.0

0
30000.0

0

合同总价（元） 30000.00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叁万元整

 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   一次性付款到乙方指定账户 

三、服务条款三、服务条款

 

 乙方指派律师的服务内容为协助甲方处理日常法律事务，包括：

1．解答日常法律咨询，必要时提供律师意见书；

2．为甲方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、重大决策、行政执法行为、行政复议提供法律咨
询；

3．对甲方信息公开提供法律建议；

4．应甲方要求，对甲方负责起草或者拟发布的规范性文件，从法律方面提出修改和补充建议；

5．审查、修改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；

6．协助涉事部门对日常工作中发生的各类质疑、投诉等相关事项进行调查，并审查涉事部门起草
的答复意见；

7．应甲方要求参加关于民生类的听证会，并提供相关法律建议；

8．参加诉讼、仲裁、行政复议及其他专项法律事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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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应甲方要求参与对行政行为相对人进行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强制等措施的听证会；

10．应甲方要求参与重大投诉、信访等专项听证会；

11．受甲方邀请参与有关重大决策制定，对重大决策以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程序性问题提出具体
法律建议；

12．对甲方尚未形成诉讼的民商事、行政或其他纠纷出具法律风险分析；

13．参与政府采购及招投标活动，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，并根据需要提出法律建议；

14．双方商定的其他法律事务。

本协议的服务范围包括甲方直属单位（通化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、东昌区分局、二道江区分局、
开发区分局）的法律事务。 

 

     

  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
      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

地址： 地址：

       

电话： 电话：

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工行通化江南支行 
       

账号： 账号： 0806241709000174619 
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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